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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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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7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合作各方的初步意向， 具体合作事项需协议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确

定，合作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宁波君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君屋” ）于近日与某国内头部跨境电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一、合作背景

甲方：宁波君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

丙方：某国内头部跨境电商

1、甲方是一家智慧家庭服务机器人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创新技术企业，擅长定义具有爆款潜质的产

品，并且建立了可复制、可持续的爆款产品孵化与运营体系。

2、乙方是一家专注于通用人形机器人研发、生产及应用生态的高科技创新企业，致力于打造行业领

先、可真正落地的人形机器人，并且在AI具身智能的硬件及大小脑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

3、丙方是跨境电商头部企业，在北美及欧洲市场具备明显的渠道优势，具备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完善

运营体系。

4、甲乙丙各方基于认可：甲方在爆款产品打造的能力，乙方在AI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丙方在

海外渠道及运营能力，各方在家庭具身AI服务机器人开展优先战略合作，各方通过资源共享、共同构建

家庭具身AI服务机器人全球化的协同发展生态。

本次协议的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宁波君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MAC7MTR65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430.9764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冠华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广蔺路288号

成立日期：2023年01月3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日用杂品制

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日用杂品销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软件开发；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

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智能机器人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

的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

元）

股权比例（%）

1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2.8956 42.44%

2 宁波君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000 32.48%

3 宁波君屋天之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23.20%

4 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 4.0404 0.94%

5 陈振兵 4.0404 0.94%

合计 430.9764 100%

宁波君屋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宁波君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持有宁波君屋42.44� %股权，宁波君屋工商信息尚在办理变更中。

2、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CUM2Q15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杨华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科路366号、川和路55弄12号楼1层

注册资本：387.065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8月15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集成电路设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

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数字技术服务；工业设计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集成电路

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设备修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或者名称 持股比例（%）

1 杨华 63.5551

2 上海灵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9511

3 天津尚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369

4 上海张科垚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601

5 上海济君投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681

6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1656

7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840

8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840

9 天津海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456

10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1.2195

11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1.2195

12 上海笃开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11

13 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0828

14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828%

15 天津洋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536%

合计 100

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某国内头部跨境电商

国内跨境电商头部企业，在北美及欧洲市场具备明显的渠道优势，具备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完善运营

体系。

某国内头部跨境电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协议内容

甲方：宁波君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

丙方：某国内头部跨境电商

（一）合作内容

1、AI具身智能技术研发的合作

鉴于甲方拟推出家庭具身AI服务机器人。甲方拟采购乙方的具身AI模型及具身硬件模块，拟通过该

模型使机器人具备VLA自主移动和Agent视觉语言交互能力， 实现家庭场景的自然交流与执行指令闭

环，通过具身硬件模块实现更多场景应用的可实现性。

2、美国及欧洲市场的合作

鉴于甲方准备积极拓展美国及欧洲市场，考虑丙方是跨境电商头部企业，具备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完

善运营体系。 双方将共同针对美国及欧洲市场在供应链深度整合优化、联合品牌建设推广等建立全面战

略合作关系。

市场销售规划：鉴于丙方深耕清洁类电器、小家电多年，具备亚马逊、沃尔玛、eBay、Shopify、独立站

等电商平台多年运营经验，针对甲方的家庭具身AI服务机器人，甲乙双方针对现有市场和产品的评估，

双方有信心通过共同努力力争在26-28年在美国及欧洲市场各类产品累计销售不少于100万台。

3、共同研发及联合品牌建设

各方将根据项目进展，考虑后期共同研发家庭具身AI服务机器人升级版本，并且考虑适时通过由甲

方控股的合资形式建立独立品牌。

（二）权利与义务

优先落实本协议约定的合作内容，在家庭具身AI服务机器人产品供应链、AI具身模型算法、美国及

欧洲市场拓展协作等方面，将对方作为核心合作伙伴，推动协议履行及合作贯彻实施。

各方保证不对外泄漏对方及对方子公司的相关专利。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以“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相互协作、共同发展” 为原则，双方在长期友好合作的基础

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双方共同发展，互补共赢的良好愿景。

本框架协议书仅为意向性协议，在公司签署正式协议前，尚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

大影响。 正式协议尚需另行签署并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则履行相应审批

程序及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

2025-072

转债代码：

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宏辉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18日

● 赎回价格：101.6849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19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9月15日

自2025年9月16日起，“宏辉转债”停止交易。

● 最后转股日：2025年9月18日

截至2025年9月16日收市后， 距离2025年9月18日（“宏辉转债” 最后转股日） 仅剩2个交易日，

2025年9月18日为“宏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宏辉转债”将自2025年09月1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5.85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

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1.6849元/张（即合计101.6849元/张）被强制赎

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公司特提醒“宏辉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辉果蔬” 或“公司” ）的股票自2025年07月24日至2025年

08月27日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宏辉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不低于

7.61元/股。根据《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

关约定，已触发“宏辉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前赎回“宏辉转债” 的议案》。 公司决定行使“宏辉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宏辉转债” 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宏辉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宏辉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

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票面总金额

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上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2025年07月24日至2025年08月27日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宏辉转债” 当期

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不低于7.61元/股，已满足“宏辉转债” 的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9月1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宏辉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6849元/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3.00%；

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2月26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09月19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205天。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3.00%×205÷365=1.6849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6849=101.6849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可转债个人投资者

（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

额为人民币101.6849元（税前），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3479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

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

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6849元（税前）。

3、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

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6849元 （税

前）。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

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五）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宏辉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宏辉转债” 持有人有关

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宏

辉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指定媒体公告本次赎

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宏辉转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

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自2025年9月16日起，“宏辉转债”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09月16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09月18日

（“宏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09月18日为“宏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5年09月19日起，本公司的“宏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自2025年9月16日起，“宏辉转债”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09月16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09月

18日（“宏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09月18日为“宏辉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

提醒“宏辉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二）投资者持有的“宏辉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

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未实施转股的 “宏辉转债” 将全部冻结， 停止交易和转股， 将按照

101.6849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宏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宏辉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101.6849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

转股，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宏辉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4-88802291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699

证券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

2025-046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39,838,4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84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志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监事朱冰女士、丁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马泽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8,812,272 99.9471 851,134 0.0438 175,000 0.009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6,838,689 98.8143 22,763,217 1.1734 236,500 0.012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并变更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3,529,986 98.6437 26,108,520 1.3459 199,900 0.010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513,588 98.9006 21,142,918 1.0899 181,900 0.009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3,485,009 98.6414 26,170,497 1.3491 182,900 0.009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3,487,386 98.6415 26,104,020 1.3456 247,000 0.012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3,434,886 98.6388 26,233,120 1.3523 170,400 0.0089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936,489 98.7162 24,730,415 1.2748 171,502 0.00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

〈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

案》

100,885,760 98.9931 851,134 0.8351 175,000 0.1718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

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

案》

78,912,177 77.4317 22,763,217 22.3361 236,500 0.2322

3

《关于修订公司 〈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并

变更为 〈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75,603,474 74.1851 26,108,520 25.6187 199,900 0.1962

4

《关于修订公司 〈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80,587,076 79.0752 21,142,918 20.7462 181,900 0.1786

8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77,009,977 75.5652 24,730,415 24.2664 171,502 0.16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2、3、4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议案5、6、7、8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律师：弓建峰、鲁悦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

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25-053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 1588�号浙江莎 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楼五楼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702,1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52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弘立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林凯先生、吴建国先生、汪为民先生、独立董事陈胜群先生以视

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明雄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林秀松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

徐洪胜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86,844 97.1763 2,787,962 2.7962 27,300 0.027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02,326 97.1918 2,787,216 2.7955 12,564 0.012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94,726 97.1842 2,794,816 2.8031 12,564 0.012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96,126 97.1856 2,793,316 2.8016 12,664 0.012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51,026 97.1404 2,805,316 2.8136 45,764 0.046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50,026 97.1393 2,803,216 2.8115 48,864 0.049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58,562 97.1479 2,795,516 2.8038 48,028 0.048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48,862 97.1382 2,805,216 2.8135 48,028 0.048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72,526 97.1619 2,783,816 2.7921 45,764 0.046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94,162 97.1836 2,790,016 2.7983 17,928 0.018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02,426 97.1919 2,783,816 2.7921 15,864 0.016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81,226 97.1706 2,805,116 2.8134 15,764 0.016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97,726 97.1872 2,787,816 2.7961 16,564 0.01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

订《公司章程》及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1,285,3

70

31.35

2,787,9

62

67.99 27,300 0.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13个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其中议案2到议案13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卢昶宪、陈昊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25-037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3号楼7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洪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及《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95人，代表股份47,761,516股，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928%（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47,796,97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1,256,700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46,540,276股）。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0,662,20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7481%。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3人， 代表股份7,099,316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46%。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94人，代表股份7,099,516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4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7,743,3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9%； 反对

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王智律师、马龙飞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42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安宁产业园区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1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8,120,6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30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李树雄先生主持，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张海涛先生、施晓晖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

龙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戚昆琼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邱光伟先生、胡永先生及总法律

顾问、首席合规官李宏武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5,536,980 99.6591 1,652,018 0.2179 931,700 0.1230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5,659,980 99.6754 1,540,118 0.2031 920,600 0.1215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5,629,380 99.6713 1,572,918 0.2074 918,400 0.1213

1.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5,660,480 99.6754 1,543,418 0.2035 916,800 0.1211

1.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5,585,980 99.6656 1,611,418 0.2125 923,300 0.121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0的子议案1.01、1.02、1.03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敏、李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2025-068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2025年度公司为全资或控股的下

属公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其他金融机构等）申请授信、借款、保

理业务、融资租赁业务、采购或其他日常经营履约义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290,000万元；公司子公司为

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机构等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500,000万元。公司于2025年02月11日召开

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合作养殖户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025年度公司为合作养殖户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公司于2025年07月31日召开

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广州金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

为采购饲料的货款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4,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85）、《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合作养殖户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关于公司为广州金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二、担保进展情况

自2025年08月26日披露担保进展公告后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人 债务人 债权人

担保协议

签署日

担保协议

金额

担保

余额

保证

期间

担保

一

深圳市金新农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沈阳成农饲料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分行

2025/09/

04

1,200 0 3年

担保

二

深圳市金新农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金新农饲料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2025/09/

12

3,000 0 3年

担保

三

广东金新农饲

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新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2025/09/

08

12,000 0 3年

注：1、担保一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自2025-08-21至2028-08-21签署的债务合同；

2、 担保二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自2025-09-10至2026-09-09签署的债务合同， 以及

2025-09-10前已经订立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反向保理业务合同；

3、 担保三的主合同为 《授信额度合同》， 授信期间分别为 2024-09-24至 2025-09-22、

2025-09-04至2026-08-21。

三、额度调剂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融资担保额度

（调剂前）

融资担保额度

（调剂后）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金新农饲料有限公司 18,000 16,800

沈阳成农饲料有限公司 1,000 2,200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04,000万元（不含公司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160,351.34万元（不含公司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5.88%，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0万元。 公司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4,173.43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因

被担保方逾期而承担的代偿款余额为4,761.03万元，其中本年度代偿款金额为0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5-046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绿色甲醇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约4000万美元/年，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增加供货量，最高约1.2亿美元/年。

●合同生效条件： 在签署合同后四个月或双方共同约定的更长期限内经双方有权审批机构决策批

准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待公司风电制甲醇项目投产后开始供货（预计2028年），约定的供货期最高不超

过12年。

●对公司的影响：本次签订的合同对当期不产生重大影响。 待正式投产供货后，预计将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将根据具体合同的相关约定以及公司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

认收入（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风险提示： 风电制甲醇项目尚需提交国资有权审批机构决策审批后投资建设， 项目投资建设进

度、投产供货时间等是否满足合同约定尚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同时，合同履约时

间较长，合同可能受客户需求不足、汇率波动、成本管控等因素影响导致收益不及预期；或合同执行过程

中可能存在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合同履行不及预期或无法继续履行等风险。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联合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子公司（CHINA�

SHIPBUILDING� TRADING� (BVI)� LTD.）近日与客户A签订了绿色甲醇销售合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无需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主要信息

1.合同标的：公司投资建设的风电制甲醇项目所生产的绿色甲醇。

2.合同金额：约4000万美元/年，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增加供货量，最高约1.2亿美元/年。

3.支付货币：本合同采用美元或人民币支付。

4.合同期限：待公司风电制甲醇项目投产后开始供货（预计2028年），约定的供货期最高不超过

12年。

5.争议解决方式：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

（二）合同对方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船科技信息披露暂缓及豁免管理办法》及公司与客户的

相关约定，豁免披露客户相关信息。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签订有利于助力公司从风电业务向绿色燃料业务延伸，构建“风电+绿色燃料” 一体化产业

链，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本次签订的合同对当期不产生重大影响。 待正式投产供货后，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公司将根据具体合同的相关约定以及公司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风电制甲醇项目尚需提交国资有权审批机构决策审批后投资建设，项目投资建设进度、投产供货时

间等是否满足合同约定尚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同时，合同履约时间较长，合同可

能受客户需求不足、汇率波动、成本管控等因素影响导致收益不及预期；或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不

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合同履行不及预期或无法继续履行等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同执行过

程中的风险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